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负责人 邹锡冰 联系电话 0755-23446360

项目编码 0902017-2020-YBXM-0064-01-
0002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政
府采购）

申请单位 0902017001 深圳市龙华区住房和建设一级预算单位 0902017 深圳市龙华区住房和建设局

主管处室 006 公共事业财务管理科 用款单位 0902017001 深圳市龙华区住房和
建设局

实施单位/建设单位 实施期限 02 经常性项目

预算安排方式 01 部门预算项目 项目类型 02 履职类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

项目总金额（元） 4,35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元）

1,450,000.00

是否新增项目 否 资金用途 130010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项目概况

1.中标人按照《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工作导则（2019年修订版）》要求，对
龙华区住宅区内已通电投入使用的4233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进行两次全覆盖的安全检测，并
督促各运营商整改隐患；2.中标人还需对以往排查中未正常使用的617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的具体状况进行核实并登记台账，如发现已正常使用的，负责进行两次全覆盖的安全检测。

项目申报依据

根据《龙华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安排，我局负责住宅区停车场内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需要按照《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检查工
作导则（2019年修订）》要求，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龙华区住宅区停车场内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进行检测，每年至少两次，并且该第三方机构必须具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检测检验技术
服务能力，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资质，认可附录中需包含非车载
充电机、交流充电桩、通信协议一致性、防雷以及建筑物内电气设施等检测检验范围。

项目测算标准

委托业务费145.50万元：2019年12月已签订2019住宅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检测服务合同，合
同为750050元，服务期限为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7月5日。2020年又重新签订了合同，合
同期限是2020年10月29日至2020年12月15日，合同金额为406697元。2021年将通过公开招标
选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对龙华区住宅区停车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进行检测。1.安全检测
费126.99万元：需对龙华区住宅区内已通电投入使用的约4233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进行两次
全覆盖的安全检测，单个检测费用为150元，全年需要4233*150元/个*2=126.99万元；2.两

年度目标*
1、检测4233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每年进行两次，督促各运营商整改隐患。
2、排查未正常使用的617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每年两次。                                                               
3、提交两份检测报告。

长期目标
1、检测4233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每年进行两次，督促各运营商整改隐患。
2、排查未正常使用的617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每年两次。                                                                 
3、提交两份检测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测充电桩数量 4233个 工作计划

检测次数 2次 按照《深圳市新能源汽车 （2 年 ）》要

提交报告数量 2份 工作计划

质量指标*

隐患督办率 100% 工作计划

时效指标*

检测充电桩工作及时100% 按照《深圳市新能源汽车 （2 年 ）》要

提交报告及时率 100% 工作计划


(限40字以内)


(限40字以内)

Windows 用户
导入模板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系统自动带出，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导入模板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导入模板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导入模板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导入模板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导入模板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系统自动带入，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由系统自动汇总二级项目，无需手工录入

Windows 用户
由系统自动汇总二级项目，无需手工录入

Windows 用户
参考资金用途要素表填写，一级项目选择二级资金用途，二级项目选择三级资金用途


系统自动带出，无需填写


系统自动带出，无需填写

Windows 用户
系统自动带出，无需填写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工作计划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提升住宅小区新有效 按照《深圳市新能源汽车 （2 年 ）》要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8% 工作计划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序号 项目阶段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备注：作为导入模板，置灰信息无需录入，作为导出模板，置灰信息系统自动带出。


